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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～2005学年度材料系支部工作等级评估细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风采展示部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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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项目
	现场展示表现部分（50分）

	
	特色分数（10分）
	表述分数（20分）
	答辩分数    （15分）
	时间（5分）

	评估细则
	形式新颖、有吸引力                （8—10分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形式平实、细节有创意               （6—8分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形式一般、较无特色                 （<＝ 6分）。      
	表述精彩、有感染力            （16—20分）；                表述清晰、条理清楚           （12—16分）；                较不清晰、较无条理             （<＝ 12分）。
	回答紧扣问题、          解释充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2—15分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答紧扣问题、          解释不清楚                    （9—12分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答回避问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<＝ 9分）。
	与标准时间相差1分钟内为5分，差值每超出1分钟扣除1分。

	评估项目
	展示内容部分（30分）
	集体表现部分（20分）

	
	特点突出（15分）
	覆盖全面（15分）
	参与积极    （5分）
	考勤（15分）

	评估细则
	重点突出、具支部特色 （12—15分）；     活动介绍具有支部特色（9—12分）；      没有明显的特色    （<= 9分）。
	展示应包含学风建设、组织生活、社会实践、党课小组建设、班级文化建设等中的大部分。缺少一项不扣分，以后每缺少一项扣3分。
	同学积极参与，          有强烈的集体           荣誉感（5分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非班干部              同学的参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回答（4分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非班干部              同学的参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回答           （< ＝ 3分）。
	到场达20人为15分，每少1人扣1分,扣完为止。


时间和集体分数由现场的工作人员给出，其余分数60％由评委给出，40％由支部同学给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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